
证券代码：002072� � � � � �股票简称： ST德棉 公告编号：2011－L030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复牌公告

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7

月

12

日开市起复牌。

2

、

2011

年

6

月

2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公告》（

2011-L023

），公司

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德棉集团承诺在

2011

年

6

月

2

日公告之日起未来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后，

第五季实业将成为德棉股份控股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后，第五季实业将加快研究资产重组方案，将公司收益低、负担重的不

良资产置换出上市公司，努力实现上市公司的扭亏为盈，实现德棉股份的可持续发展。 但同时第五季实业承诺在成为德棉

股份控股股东后，履行德棉集团作出的三个月内不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承诺。

3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能否获得批复以及股份转让是

否能够实施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第五季实业尚无明确的资产重组计划，也未与其他组织、机构、个人等就德棉股份未来的资产

重组展开洽商，未来能否顺利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2011-L027

），公司控股

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棉集团

"

）将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88,512,315

股股

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29%

），公开征集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5

日

17

时之前。

2011

年

7

月

8

日下午，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德棉集团发来的《关于转让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的通知》，根据有关

规定，公司现将上述通知的有关内容公告于下：

公司控股股东德棉集团经公开征集，认定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第五季实业

"

）、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景投资

"

）、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森福投资

"

）完全符合公开征集条件要求，同时同意履

行公开征集条件中应履行的承诺。

2011

年

7

月

8

日，德棉集团分别与第五季实业、东景投资、森福投资签署了《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第五季实业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和《山东德棉集团有限

公司与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45,000,000

股流通股

(

占总股本的

25.57%)

、

23,

512,315

股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13.36%

）、

20,000,000

股流通股股（占总股本的

11.36%

）分别转让给第五季实业、东景投资和森

福投资，每股转让价格为

10.30

元，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德棉集团仍持有本公司

7,670,920

股

,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

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德棉集团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将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转持完成后德棉

集团将不再持有德棉股份的股权。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第五季实业为本公司新的第一大股东。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12日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德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江干区采荷五安路

１

号三楼

１０

室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３７３０

号源越科技大厦

１３

楼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

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山东德棉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４

、本次权益变动需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目前不涉及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

５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第五季实业 指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德棉股份

、

ＳＴ

德棉 指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德棉集团 指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第五季实业协议收购德棉集团所持德棉股份

４

，

５００

万股股份后

，

第五

季实业成为德棉股份第一大股东

，

德棉股份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吴联模

先生的行为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采荷五安路

１

号三楼

１０

室

３

、法定代表人：吴联模

４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８１３０３

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５９５２００４－４

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３０１０２７５９５２００４４

８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９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投资管理（除证券期货），设计、制作

国内广告，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饰工程，物业管理；批发零售：日用百货，五金机电，办公用品，通讯器材，电子产品，工艺美术

品，针、纺织品，皮具，建材，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燃料油，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１０

、控股股东：吴联模

１１

、通讯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３７３０

号源越科技大厦

１３

楼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２８９８８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及实际控制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１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第五季实业控股股东吴联模先生，直接持有第五季实业

６０％

股权，同时持有第五季实业第二大股东浙江第五季投资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吴联模，男，汉族，国籍中国，出生于

１９７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身份证号码：

３３０３２７１９７２０２１６０６５７

，现居住地为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

到彩虹城

３２

栋

３

单元

３０２

室。 吴联模先生擅长市场营销、品牌运营、资本运作等，清华大学商业地产总裁班在读。 吴联模曾任温

州新艺华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华联食品有限公司（台资）中国区首席代表，上海百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台资山东

得食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第五季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现任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第五季

国际有限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代码：

ＤＹＥＲ

）执行总裁及董事局主席、浙江省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山东省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等

职务。

２

、除第五季实业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

１

）吴联模先生控股和实际控制的企业

吴联模先生控股和实际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图：

除本次收购的收购方第五季实业外，吴联模先生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Ａ

、浙江第五季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注册地为杭州市滨江区浦沿街道南环路

３７３０

号

１０

层，注册

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温怀取，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５１５

，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 吴联

模和邢晓雷分别持有其

７０％

和

３０％

的股权。

Ｂ

、杭州第五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注册地为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兴议村，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

定代表人吴联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１８１００００１７４３５

，主营业务为电子商务、日用百货销售等，线上线下

“帮您淘”代淘点项目。 自然人吴联模和李组缪分别持有公司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

Ｃ

、杭州六合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注册地为杭州市江干区新塘路

３６

号，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

邢晓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６６２８０

，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 浙江第五季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Ｄ

、杭州楚天广告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注册地为杭州市江干区采荷小区清莼邨

１２－１

幢

２０３

室，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方桢，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为国内广告代理、刊物发行等。 浙江第五季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Ｅ

、杭州第五季房产策划代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注册地为杭州市江干区庆菱路

８

号

２５

室，注册资本为

５００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吴联模，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１０４００００９７６６７

，主营业务为房产策划代理等。 浙江

第五季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自然人王雍分别持有其

９０％

和

１０％

股权。

Ｆ

、上海嘉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注册地为上海市松江区新滨镇叶新公路

６２１０

号第

５

幢

４５３

室，注册

资本

５０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吕云，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３１０１１７００２７９４６６５

，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 浙江第

五季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吕云分别持有其

５１％

和

４９％

股权。

（

２

）吴联模妻子张朱晟控股或实际控制的企业

张朱晟女士为吴联模先生的妻子，港籍，身份证号

Ｐ６８６７６３

（

８

）。 张朱晟女士控股和实际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图：

张朱晟女士控股或实际控制的

２０

家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Ａ

、实业投资类企业

３

家企业，分别是第五季国际有限公司（

Ｆｉｆｔｈ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ｎｃ

，以下简称第五季国际）、第五季

（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季香港）、杭州第五季百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第五季）。

（

ａ

）第五季国际，前身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根据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注册成立的王朝能源有限公司（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Ｉｎｃ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根据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更名为第五季国际有限公司，目前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ＤＹＥＲ

。第五

季国际通过在香港设立第五季香港，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实业投资和有关经营业务。 吴联模先生的妻子张朱晟女士（港籍）持有

其

６１．２１％

股权，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卢少平先生和佳力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

１９．９％

及

１６．７２％

的股权。

（

ｂ

）第五季香港，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

日，注册地为香港金钟道

８９

号力宝中心

１

座

１１

楼

１１０５

室，注册号为

１１０６９２１

。 公司

１００％

控股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的第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第五季（浙江）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

１００％

控股在中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注册的商业地产（中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并通过上述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第五季国际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ｃ

）杭州第五季，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注册地为杭州市江干区双菱路

２

号

３２０

室，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吴联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３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２４３０８

。 公司主要投资和经营管理无锡第五季商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等企业。 第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Ｂ

、百货商场运营及百货销售类企业

４

家，分别是第五季（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季科技）、淄博第五季玩库商

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玩库）、上海玩库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玩库）、滨州市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

第五季）

（

ａ

）第五季科技，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６

日，注册地为杭州市江干区采荷五安路

１

号

３

楼

１７

室，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美元，法人代表

吴联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３１５６０

，公司主要经营第五季商场项目。 第五季香港持有其

１００％

的

股权。

（

ｂ

）淄博玩库，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注册地为淄博市博山区城东办事处大街

９

号，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许

红森，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０３００２０００１３６１７

，公司主要经营日用百货销售等业务。 杭州第五季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ｃ

）上海玩库，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

日，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环城路

５１５

、

５３５

、

５５５

号

１１９３

室，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林宝安，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１０２２７００１３９４３７１

，公司主要经营日用百货销售等业务。 杭州第五季

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ｄ

）滨州第五季，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注册地址为滨州市黄河二路渤海二十路交汇处，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许

红森，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

３７１６２７２００００３９１３

，公司主要经营日用百货销售。 山东第五季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Ｃ

、能源及大宗商品贸易类公司

３

家，分别是第五季（浙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季商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山东第五季商贸）、淄博龙韵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龙韵）。

（

ａ

）第五季商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注册地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６

号路

５

号

２

幢

５１０

室，注册资本

４

，

９８０

万美元，法定

代表人吴联模，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３０６５５

，公司主营经营金属材料、能源、建材等大宗贸易。

第五季香港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

ｂ

）山东第五季商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注册地为滕州市步行街南首第五季玩库商业中心三楼，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冯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０４８１２０００２１８１１

，公司主要经营煤炭、能源、有色金属等大

宗贸易。 第五季商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ｃ

）淄博龙韵，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２

日，注册地址为张店区北西六路

１５

号齐赛科技市场

５０６０

室，注册资本

１３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姚勐，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０３０３２２８０２８７５８

，公司主要经营煤炭、铁矿、日用百货等销售。 山东第

五季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Ｄ

、商业地产租赁及经营管理类公司

８

家，分别为无锡第五季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第五季）、山东第五季

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第五季投资）、溧阳第五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溧阳第五季）、上海加都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加都）、淄博第五季加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加都）、滕州市第五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滕州第五季）、嘉善第五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善第五季）、滕州市第五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滕州第

五季房地产）。

（

ａ

）无锡第五季，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注册地为无锡市南长去南禅寺紫金广场

２０１－１１８

、

２０２－１１９

，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张文旻，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２０２０３００００５５２７９

，公司主营业务为商业地产租赁。 杭州第五季持

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ｂ

）山东第五季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注册地为淄博市博山区大街

９

号，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许红

森，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０３００２０００１１８０６

，公司主要经营商业地产租赁、超市、百货等。 杭州第五季持有

其

１００％

股权。

（

ｃ

）溧阳第五季，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注册地为溧阳市溧城镇育才路

９８－５

号楼，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林

宝安，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２０４８１００００５６４０３

，公司主要经营商业地产租赁、百货销售等。 杭州第五季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ｄ

）上海加都，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注册地为上海市松江区环城路

５１５

、

５３５

、

５５５

号

１１７５

室，注册资本为

５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林宝安，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１０２３００００２９２８９４

，公司主要经营商业地产租赁、自有物业租赁等。 杭

州第五季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ｅ

）淄博加都，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注册地为淄博市张店区北西五路

２８

号，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许红

森，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０３００２０００１６３４４

，公司主要业务为商业地产经营。杭州第五季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ｆ

）滕州第五季，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５

日，注册地址为滕州市步行街南首新兴商务大厦

０８２１

室，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冯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０４８１２０００１７６４９

，公司主要经营房屋租赁、日用百货销售等业务。 杭州

第五季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ｇ

）嘉善第五季，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注册地为嘉善县魏塘街道外环东路

１７

号，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邢晓

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３０４２１００００４３６１０

，公司主要经营商业地产经营管理、自有物业租赁等业务。 杭州

第五季百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

ｈ

）滕州第五季房地产，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注册地址滕州市步行街南首第五季玩库商业中心三楼，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吴欢，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号为

３７０４８１２０００２０６８５

，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理。 滕

州第五季持有其

５１％

股权。

Ｅ

、未开展实质性经营业务的公司

２

家，分别是商业地产（中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地产公司）和凯瑞

（杭州）商业地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瑞公司）。 其中，商业地产为第五季香港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注

册地香港金钟道

８９

号力宝中心第

１

座

１１０５

室，注册编号

１２８８３３９

，法定代表人为张朱晟。 该公司设立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大陆

地区投资设立凯瑞公司并通过凯瑞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业务。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商业地产公司和凯

瑞公司均未开展实质性经营业务，凯瑞公司目前正在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３

年财务状况

第五季实业主要从事各种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咨询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和发布，租赁，商品

批发以及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等业务。

（下转D27版）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德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

１８

号

通讯地址： 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

１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４－２４３６００５

股份变动性质： 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

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德棉股

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５．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第一节 释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德棉集团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德棉股份 指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季实业 指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东景投资 指 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森福投资 指 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协议 德棉集团与第五季实业

、

东景投资和森福投资签订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德棉集团将其持有的

８８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德棉股份的股份转让给第五季实业

、

东景投资

和森福投资的行为

标的股份 德棉集团转让给第五季实业

、

东景投资和森福投资的

８８

，

５１２

，

３１５

德棉股份的股份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会江

注册资本：

４３２

，

５０９

，

００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

１８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７１４０００１８０１１３７２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４０２１６７２８１３６９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纱、线、坯布、针织品、印染布的生产、经营及进出口业务，纺织原料（含棉花）、物料收购、销售；纺织设备、配件、

纺织专用器材加工、销售；纺织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中介）；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销售；日用百货、自行车、摩托车、机械电子设备（不含锅炉）、装饰材料销售；花卉销售。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４－２４３６００５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和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情况

兼职情况

李会江 无 男 董事长 中国 德州 无 无

赵全胜 无 男 董事 中国 德州 无 无

孙德荣 无 男 董事 中国 德州 无 无

周庆春 无 男 董事 中国 德州 无 无

袁绍恕 无 男 董事 中国 德州 无 无

赵延彬 无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德州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持有德棉股份

５４．６５％

的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持股计划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所持股份的目的

受纺织业衰退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 德棉股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度亏损，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仍为负值。 为维护国有股东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德棉集团决定并经山东省德州

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以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持有的

８８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国有股。 经公开征集并经协商谈判，德

棉集团决定向第五季实业、东景投资和森福投资分别转让其持有的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和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德棉

股份的股份。

本次股权转让后，第五季实业将成为德棉股份控股股东。 第五季实业承诺在成为德棉股份控股股东后，将加快研究资产重

组方案，将公司收益低、负担重的不良资产置换出上市公司，努力实现上市公司的扭亏为盈，实现德棉股份的可持续发展。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ＳＴ

德棉公司发布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公告》（

２０１１－Ｌ０２３

），上

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德棉集团承诺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公告之日起未来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股权转让后，第

五季实业将成为德棉股份控股股东。第五季实业承诺在成为德棉股份控股股东后，履行德棉集团作出的三个月内不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的承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第五季实业尚无明确的资产重组计划，也未与其他组织、机构、个人等就德棉股份未来的资产重

组展开洽商，未来能否顺利对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 权益变动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德棉股份

７

，

６７０

，

９２０

股的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德棉集团持有该部分股份将转持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完成后德棉集团将不再持有德棉股

份股权。

德棉集团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加持有德棉股份权益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德棉股份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德棉股份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德棉股份的股份总数为

９６

，

１８３

，

２３５

股，占德棉股份

总股本的

５４．６５％

。 其中，其中：

１９

，

６７０

，

９２０

股被质押或冻结，质押或冻结股份数额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１８％

。 具体情况如下：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德棉集团将其持有的

ＳＴ

德棉部分股权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４％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德州分行，为

ＳＴ

德棉在上述银行的

５４５

万美元中期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股权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起予以冻结，质押期限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

止。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德棉集团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境内股市实施国有股转持的相关要求，将德棉集团所持有的

ＳＴ

德棉股份

中的

７

，

６７０

，

９２０

股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目前转持手续尚未办理完毕，该部分股权处于冻结状态。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烟商保字第

１

号、（

２００９

）烟商保字第

２

号《民事裁定书》，冻结的德

棉集团持有的德棉股份流通股

２

，

０７４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冻结的德棉集团持有的德棉股份

流通股

１

，

５７４

万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冻结登记手续，剩余

５００

万股继续冻结。 冻

结期限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德棉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流通股

５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４％

）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栖霞支行，为山东德棉集团栖霞纺织有限公司的

３

，

６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股权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起予以冻结，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至

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同时，德棉集团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烟商初字第

１３８－２

号《民事裁定书》，山东省烟台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冻结上述德棉集团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的本公司流通股

５００

万股，冻

结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１

、德棉集团分别与第五季实业、东景投资和森福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第五季实业转让其持有的德棉股份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德棉股份总股本的

２５．５７％

），股份总价款为

４６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向东景投资转让其持有的德棉股份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

（占德棉股份总股本的

１３．３６％

），股份总价款为

２４２

，

１７６

，

８００

元；向森福投资转让其持有的德棉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德棉股份

总股本的

１１．３６％

），股份总价款为

２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股份转让完成后，德棉集团持有

７

，

６７０

，

９２０

股德棉股份的股份。根据《境内证

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德棉集团持有该部分股份将转持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转持完成后德棉集团将不再持有德棉股份股权。

２

、德棉集团向第五季实业、东景投资和森福投资转让上市公司的股份价格均为

１０．３０

元

／

股，比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

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

９．４１

元

／

股溢价

９．４６％

。

根据德棉集团与第五季实业、东景投资和森福投资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后

５

个工作日内，第五

季实业、东景投资和森福投资分别向德棉集团支付各自转让价款的

３０％

，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５

个工

作日内付清余款。 全部股权转让款付清后，双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德棉股份

９６

，

１８３

，

２３５

股股份（占德棉股份总股本的

５４．６５％

），除需向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的

７

，

６７０

，

９２０

万股外，另有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股被冻结和质押。 德棉集团承诺在股权转让审批手续完成

前，全部解除上述被冻结和质押的股份上的权利负担。

４

、本次股份转让所涉及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转让完成后股权性质不变。

５

、《股份转让协议》尚需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６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情况说明

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

７

，

６７０

，

９２０

股德棉股份的股份。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德棉集团持有该部分股份将转持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完成后德棉集团将不再持有德

棉股份股权，失去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对受让方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受让意图等进行了合理调查和了解。 受让方第五季实业、东景投

资和上海森福均为合法成立和持续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受让德棉股份的主体资格。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人不存在未清偿的对德棉股份的非经营性负债，亦不存在未解除的德棉股份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或损害德棉股份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德棉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德棉

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德棉股份、德棉集团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公开征集转让德棉股份国有股权的董事会决议；

４

、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德棉集团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德棉股份国有股权的批复

５

、德棉集团与第五季实业、东景投资、森福投资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６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1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德州市顺河西路

１８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德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山东省德州市顺河西路

１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９６

，

１８３

，

２３５

股 持股比例

：

５４．６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

变动数量

：

８８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２９％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７

，

６７０

，

９２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４．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增持或 继续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

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德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 嘉定区南翔镇惠裕路

５５５

号

４

幢

１０５

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海拉尔路

２２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４７３３９５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

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山东德

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５．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森福投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德棉股份： 指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德棉集团： 指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德棉集团将其持有德棉股份的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转让给森福投资的行为

标的股份： 指 《股份转让协议》中德棉集团转让给森福投资的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ＳＴ

德棉股份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址：嘉定区南翔镇惠裕路

５５５

号

４

幢

１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郑林芳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嘉定区南翔镇惠裕路

５５５

号

４

幢

１０５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１１４００２２７２１６６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１４５７５８１３３３６

经营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会务服务，珠宝首饰、工艺品、服装服饰、化妆品、文化用品的销售。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４７３３９５

主要股东：郑林芳、郑中奔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情况

兼职情况

郑林芳 无 女 执行董事

／

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无

郑中奔 无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无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其他境内、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持股计划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增持所持股份的目的

森福投资一直在资本市场上搜寻合理的投资渠道，以发挥资金的增值能力。 日前通过公开市场信息，得知山东德棉集团

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事宜。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德棉集团公开征集条件的深入

剖析，经过缜密的调研论证，我司决定参与德棉股份的公开征集活动，通过协议受让方式收购部分拟转让股份，通过股权投资

分享上市公司成长。

二、 未来

１２

个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由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根据自身情况，从公司战略投资需要的角度出发，通过参与公开征集受让人的活

动的方式，受让德棉集团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份。 本次股权收购的过程中不存在接受其他第三方委托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德棉股份的第三大股东，直接持有德棉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即标的股份，占德棉股份

总股本的

１１．３６％

。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转让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森福投资与德棉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转让方：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

２

、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转让股份数量为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德棉股份总股本的

１１．３６％

。

３

、转让股份的性质

本次转让股份的性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转让完成后该部分股份的性质不发生变化。

４

、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价格为

１０．３

元，总价款共计

２０

，

６００

万元。

５

、股份转让的对价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６

、付款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森福投资向德棉集团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履行协议的保证金；在完成

国有股转让有权批准部门审批后

５

个工作日内，森福投资向德棉集团付清剩余股份转让款。

７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８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协议经双方签署盖章后成立，并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生效执行。

三、 其他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德棉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相关知情人及上述人员的亲属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德棉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组织结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协议受让德棉股份的权益股份的股东会决议；

４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５

、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知情人以

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1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德州市顺河西路

１８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德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嘉定区南翔镇惠裕路

５５５

号

４

幢

１０５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１１．３６％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１１．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或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德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３

号楼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长安兴融中心

３

号楼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２９４７７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

１５

号准则》）及相关法规编制本报告。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

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棉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山东德

棉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５．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

释 义

本持股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东景投资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指 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德棉股份

、

ＳＴ

德棉 指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

、

德棉集团 指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协议

、《

股份转让协议

》

指

德棉集团与东景投资签订的

《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德棉集团将其持有的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

ＳＴ

德棉股份转让给东景投资的行为

标的股份 指

《

股份转让协议

》

中德棉集团转让给东景投资的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

ＳＴ

德棉股份

省政府

、

山东省政府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３

号楼

５０７

室

４

、法定代表人：王寅

５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６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７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０１３４０５０２７

８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５６５７９８７０－Ｘ

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５６５７９８７０－Ｘ

１０

、经营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１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市场调查；经济信息咨询。

１２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长安兴融中心

３

号楼

５０７

室

１３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２９４７７

１４

、主要股东：浙江东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王寅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情况

兼职情况

王寅 无 男

执行董事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无

汤光泽 无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无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持股计划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增持所持股份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参与德棉集团公开征集受让方， 以协议方式受让德棉集团合法持有并转让的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上市公

司股份，通过持有上市公司

１３．３６％

的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东景投资参与此次股份受让是出于财务投资的需要和

公司战略发展的考虑，在上市公司在股份转让完成后，通过积极行使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

公司经营能力，增强盈利水平，改善财务状况，进而实现较高的投资收益。

二、 未来

１２

个月内权益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持有

ＳＴ

德棉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股份，即标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３６％

，成为

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

二、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东景投资与德棉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当事人

出让方：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转让股份的数量及比例

转让股份数量为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占德棉股份总股本的

１３．３６％

。

３

、转让股份的性质

本次转让股份的性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转让完成后该部分股份的性质不发生变化。

４

、转让价款

本次股份转让每股价格为

１０．３０

元，总价款共计

２４

，

２１７．６８

万元。

５

、股份转让的对价支付

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款全部以现金支付。

６

、付款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

５

个工作日内，东景投资向德棉集团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

３０％

作为履行协议的保证金；在完成

国有股转让有权批准部门审批后

５

个工作日内，东景投资向德棉集团付清剩余股份转让款。

７

、协议签订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８

、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协议经双方签署盖章后成立，并经山东省人民政府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

效执行。

９

、拟转让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截止到本协议签署日，德棉集团拟协议转让给东景投资的目标股份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股份

中有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具体情况是：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德棉集团将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为

ＳＴ

德棉在该银行的

５４５

万美元

中期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质押股权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起予以冻结。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９

）烟商保字第

１

号、（

２００９

）烟商保字第

２

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德

棉集团持有的德棉股份流通股

２０

，

７４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冻结德棉集团持有的德棉股份

流通股

１５

，

７４０

，

０００

股，剩余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继续冻结。 冻结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 德棉集团将其持有的德棉股份部分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

行，为山东德棉集团栖霞纺织有限公司的

３

，

６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质押股权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起予以冻结，质押

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同时，德棉集团收到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烟商初字第

１３８－２

号《民

事裁定书》，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冻结上述德棉集团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的德

棉股份流通股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冻结期限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转让方德棉集团保证，将在目标股份转让的审批完成前，以适当、合法的方式解除上述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的质押和冻结，

以确保目标股份过户的顺利完成。

三、其他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尚需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德棉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知情人，以及上述人员的亲属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没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德棉股份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五节 其它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协议受让标的股份的股东会决议；

４

、 《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

５

、 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知情人

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的名单及其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说明；

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说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2011年 月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顺河西路

１８

号

股票简称

ＳＴ

德棉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３

号

楼

５０７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股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 变动比例

：

１３．３６％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２３

，

５１２

，

３１５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１３．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或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6

2011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